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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成都城投城建科技有限公司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槽式路缘石及其生产方法

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1. 应申请人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

进行实质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2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自行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2. 申请人要求以其在：

     �

  申请人已经提交了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尚未提交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根据专利法第 30 条的规定视

为未要求优先权要求。

3. 经审查，申请人于     提交的修改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1 款的规定，不予接受。

4.审查针对的申请文件：�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5. 本通知书是在未进行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是在进行了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引用下列对比文件(其编号在今后的审查过程中继续沿用)：

编号 文  件  号  或  名  称
公开日期

（或抵触申请的申请日）

1 JP3033139U 1997-01-21

2 CN201826242U 2011-05-11

6.审查的结论性意见：

关于说明书：�

申请的内容属于专利法第 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说明书的撰写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7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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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1-8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的实用性。�

权利要求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9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1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上述结论性意见的具体分析见本通知书的正文部分。�

7.基于上述结论性意见，审查员认为：�

申请人应当按照通知书正文部分提出的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申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对通知书正文部分中指出的不符

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中没有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申请人没有陈述理由或者陈述理由不充分，其申请

将被驳回。

     

8.申请人应注意下列事项：�

(1) 根据专利法第 37 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的 4 个月内陈述意见，如果申请人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答复，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2) 申请人对其申请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同时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按照本通知书的要求

进行修改。

(3) 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应邮寄或递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凡未邮寄或递交给

受理处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4) 未经预约，申请人和/或代理师不得前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与审查员举行会晤。�

(5) 对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期限届满前（已提交答复意见的

除外），主动申请撤回的，可以请求退还 50%的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9.本通知书正文部分共有 4 页，并附有下述附件：

引用的对比文件的复印件共     份     页。

     

审查员：林凯翔 联系电话：020-28958392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广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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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申请号:2022107061091

本申请涉及一种槽式路缘石及其生产方法。经审查，现提出如下的审查意见。

1.权利要求 1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槽式路缘石，对比文件 1（JP3033139U）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其公开了一种

路缘砌块（带有 C 型槽，相当于一种槽式路缘石）,并具体公开了以下技术特征（参见说明书 2-7 页，说明书

附图第 1-6 幅）：

如图 1 所示，路缘石块 1 为预制混凝土制的长方体状，为一体结构（相当于竖板、上挡块和下挡块为一

体结构），该块主体 2 包括上表面部 2a 与下表面部 2b（相当于内侧面的上方和下方分别设置上挡块和下挡

块），上下表面部之间通过侧板连接，侧板一侧为路缘外侧（相当于竖板的一个侧面作为外侧面），一侧为内

侧并形成有软线收纳槽部 3（相当于另一个侧面为内侧面，上挡块的底面、下挡块的顶面和竖板的内侧面围

成一个管线安装槽）,该软线收纳槽部 3 形成为入口侧宽且里侧窄且能够收纳各种电热加热器的管线，并且位

于侧面部 2c 的靠下侧的位置。

权利要求 1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内容相比，其区别技术特征是：

上挡块和下挡块内部分别设有上预留孔和下预留孔，上预留孔和下预留孔分别贯穿上挡块和下挡块的两

个端面。

基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其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方便搬运路缘石。

针对上述区别技术特征，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常规技术经验可知，为了方便砌块或预制构件的搬运，在

预制块上设置相应的卡口或连接口是常规的设计，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可知，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的公知常识或常规技术手段，得出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

的技术方案，对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有突

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因而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2.权利要求 2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2 对权利要求 1 作了进一步的限定，其限定部分的技术特征为：“所述的上挡块的顶面和竖板的

顶面位于同一水平面；下挡块的底面和竖板的底面位于同一水平面”。

针对上述附加技术特征，对比文件 1 公开的上表面部 2a 和下表面部 2b 也分别和侧板顶面水平连接，即

两者连接后的顶面为平面，底面也是平面（相当于所述的上挡块的顶面和竖板的顶面位于同一水平面；下挡

块的底面和竖板的底面位于同一水平面）。

可见该技术特征已被对比文件 1 公开。

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该从属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也不具备突

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因而也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3.权利要求 3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3 对权利要求 2 作了进一步的限定，其限定部分的技术特征为：“所述的上预留孔和下预留孔的

直径为 30～50mm”。

针对上述技术特征，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常规技术经验可知，上预留孔和下预留孔的孔径根据搬运需要

和卡合要求进行设置即可，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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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该从属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也不具备突

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因而也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4.权利要求 4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4 对权利要求 2 作了进一步的限定，其限定部分的技术特征为：“所述的管线安装槽的尺寸为深

度 100～150mm，高度 300～400mm”。

针对上述附加技术特征，管线槽的尺寸根据管线的容纳需要以及具体管线的大小设计即可，对所属技术

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该从属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也不具备突

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因而也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5.权利要求 5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5 对权利要求 2 作了进一步的限定，其限定部分的技术特征为：“所述的其尺寸为宽度 150～

200mm，高度 500～600mm，长度 900～1000mm”。

针对上述技术特征，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常规技术经验可知，路缘石的尺寸根据实际道路建设中对路肩

的高度要求，或者对花圃、人行道的高度需要进行设置即可，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该从属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也不具备突

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因而也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6.权利要求 6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6 请求保护一种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槽式路缘石的生产方法，关于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槽式路缘石

在前文已评述在此不再赘述，对比文件 1（JP3033139U）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权利要求 6 所要求保护的技

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内容相比，还具有以下区别技术特征：

（1）采用新型自动化流水线，流水线采用 1+N 模式，即 1 条生产线+N 条蒸养线；流水线设横移区、浇

筑区、收面区、蒸汽养护区、脱模区和模具清理区，模具固定于可循环移动的模具平台小车上；

（2）在模具清理区进行模具清理，涂刷脱模剂；

（3）模具平台小车移动至浇筑区，进行混凝土自动浇筑及振捣，混凝土通过浇筑室顶部移动料斗浇筑入

模，通过模具平台小车上气动振捣器进行振捣；

（4）模具平台小车移动至收面区，进行人工三次收面，确保顶面平整度；

（5）模具平台小车横向移动至蒸汽养护区，在蒸养窑内进行蒸汽养护；

（6）蒸汽养护完成后，模具平台小车横移至脱模区进行路缘石脱模；

（7）脱模后，模具平台小车移动至模具清理区，开始下一个循环生产。

基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其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高效率地生产槽型路缘石。

针对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对比文件 2（CN201826242U）公开了一种活性粉末混凝土路缘石,并具体公开

了以下技术特征（参见说明书[0002]-[0025]，说明书附图第 1-5 幅）：

如图 1-5 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活性粉末混凝土路缘石为一整体预制块，由顶板 1、端肋板 2、侧面板 3

以及底板 4 构成一槽型结构的路缘石。

活性粉末混凝土路缘石的具体制作工艺为：①将模板内侧涂刷脱模剂（涂刷脱模剂前进行模具清理是必

要且常有的操作，相当于在模具清理区进行模具清理，涂刷脱模剂）；②安装模板；③向模板内浇筑制备好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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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粉末混凝土（使用料斗浇筑混凝土是必要且常有的施工操作相当于混凝土通过浇筑室顶部移动料斗浇筑入

模）；④在振动台上振捣成型（气动振捣器是常规的振捣工具，相当于气动振捣器进行振捣）；⑤放入标养室养

护 24 小时，然后拆模；⑥放入 80℃的蒸汽养护环境中蒸养 72 小时（相当于移动至蒸汽养护区，在蒸养窑内

进行蒸汽养护）。蒸养完成后，则活性粉末混凝土桥梁路缘石制作完毕。

可见对比文件 2 已公开了槽形路缘石流水生产的主要步骤，至于生产过程中使用了一个平台小车进行各

流程周转，这是工作预制生产中为了提高流水作业的常规搬运工具，而浇筑后收面是混凝土构件保证平整度

所采用的必要且常规的施工措施，养护完成脱模是常规的施工操作，所采用的 1+N 模式流水线是预制构件生

产中因为后续的养护周期相对生产周期较长，而常规进行的规划安排，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

而易见的。

由此可知，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 及本领域的公知常识或常规技术手段，得出该权利要

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

方案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因而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7.权利要求 7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7 请求保护一种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槽式路缘石的施工方法，关于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槽式路缘石

在前文已评述在此不再赘述，对比文件 1（JP3033139U）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其还公开了

一种路缘石块，除了作为用于断路、防护的路缘石的作用之外，还能够将内置有电热加热器的融雪体的

帘线引导至电源，以避免发生损伤、漏电事故，施工时，将管线收纳在路缘石内侧的软线收纳槽部 3 里，且

可使用 C 型的把持管固定管线（相当于在管线安装槽内安装若干管线，并进行相应的固定措施），而混凝土

制的路缘石，配设于人行道与车道的边界，用于隔断、防护，从而能够隔断防护融雪体，防止槽内管线的损

伤和漏电。对管线的防护和隔断功能隐含公开了施工时路缘石的外侧朝向车道，内侧朝向人行道或花圃，即

槽口向内放置，上表面部 2a 与下表面部 2b 分别位于地面上下（相当于施工时，将槽式路缘石的外侧面朝向

车行道，内侧面朝向人行道，安装到车行道和人行道之间路缘石基础上，且上挡块位于上面，下挡块位于地

面以下）。

权利要求 7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内容相比，还具有以下区别技术特征：

将槽式路缘石的上/下预留孔中插入钢棒，抬运至安装位置；若干管线通过通过后置膨胀螺栓卡槽进行固

定；每安装槽式路缘石 20～30m，安装固定管线一次；回填路缘石内侧面的空隙，直至完成施工。

基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其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高效率地施工槽型路缘石。

针对上述区别技术特征，使用钢棒插在预留孔搬运路缘石是根据具体的预制块体结构的常规搬运措施，

而使用后置膨胀螺栓卡槽固定管线是根据实际需要的常规固定措施，固定间距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即可，

而回填路缘石侧的一侧土体是必要的施工步骤，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可知，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的公知常识或常规技术手段，得出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

的技术方案，对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有突

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因而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8.权利要求 8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8 对权利要求 7 作了进一步的限定，其限定部分的技术特征为：“所述的管线包括路灯管线、交

安管线和监控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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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技术特征，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常规技术经验可知，埋设的具体管线根据实际电子设备需要进

行埋设即可，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该从属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也不具备突

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因而也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基于上述理由，本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均不具备创造性，同时说明书中也没有记载其他

任何可以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因而即使申请人对权利要求进行重新组合和／或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

作进一步的限定，本申请也不具备被授予专利权的前景。如果申请人不能在本通知书规定的答复期限内提出

表明本申请具有创造性的充分理由，本申请将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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